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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瀝青搬運作業發生衝撞致死災害 

核備文號：(112) 1817345 

一、行業分類：道路工程業（4210） 

二、災害類型：衝撞（03） 

三、媒 介 物：卡車（2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災害發生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11 時 15 分許，臺南市，仁○公司。 

(二)災害發生當日 8 時許，盧員抵達工地現場負責工地現場調度瀝青施工搬運作業，

現場已有勞工 20 人開始準備作業，當時盧員接到何罹災者電話表示其所駕駛之拼

裝車輪胎胎壓不足，要前往明○農機修理所補足胎壓，後於 10 時 40 分許，何罹

災者到達預定地點(南 104-2 道路 4K+600 處)載運瀝青，先由鏟土機將部分瀝青由

載運瀝青車的 35 噸卡車鏟送至何罹災者駕駛拼裝車之車斗，於 11 時 10 分裝載完

成後，即由何罹災者駕駛拼裝車準備將裝載之瀝青運送至預定地點(南 104-2 道路

5K+300 處)，提供現場作業人員鋪設道路，於 11 時 15 分許，位於 5K+300 之交通

指揮人員汪員發現遠處(5K+100)處路旁架空之電線桿突然有上下搖晃情況，汪員馬

上前往 5K+100 處查看，至 5K+100 處時發現該處路旁之電線桿已斷裂，並看到何

罹災者車輛已翻覆在 5K+100 路旁之果園中，汪員馬上打電話給盧員，盧員立即前

往災害現場，當盧員走到駕駛座外發現何罹災者仍困坐在駕駛座裡面時。 

(三)盧員立即指揮現場人員通知救護車，救護車約 11 時 50 分許到達現場，當時何罹

災者從駕駛座被救起時意識尚清楚，經救護車送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院救治，延至 112 年 11 月 20 日 14 時 43 分仍傷重死亡。 
六、原因分析： 

何罹災者駕駛車輛於本工程從事瀝青搬運作業時，對於行駛作業場所之路線，

未事先進行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天候、地質、地形狀況及所使用車輛機械之種類、性能、

行經路線、作業方法，致何罹災者行駛於上坡路段換檔後失速未踩好剎車，導致車輛

失去動力後向後方滑行並側翻，造成何罹災者於駕駛座中遭果樹碰撞擠壓，導致傷重

死亡。 

(一)直接原因：何罹災者駕駛拼裝車從事瀝青搬運作業，於南 104-2 線 5K+100 處失速

向下滑行並側翻，造成何罹災者於駕駛座衝撞果樹後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對於車輛機械，為避免於作業時發生該機械翻落或表土崩塌等情事，

未就下列事項事先進行調查：一、該作業場所之天候、地質及地形狀

況等。二、所使用車輛機械之種類及性能。三、車輛機械之行經路線。

四、車輛機械之作業方法。 

    (三)基本原因： 

1、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承攬工程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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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於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

害。 

七、災害防止對策： 

1、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

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2、第 2 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

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3、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

為專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4、適用第 2條之 1及第 6條第 2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

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6、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7、雇主依第 13 條至第 63 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8、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9、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8 條第

1項第 2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10、 雇主對擔任前條第一項各款工作之勞工，應使其接受下列時數之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一、第一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六小時。二、第二款之勞工：

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9 條第 1項第 1

款、第 2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11、下列事業單位，雇主應依國家標準 CNS 45001 同等以上規定，建置適合該事業

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據以執行：…二、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

五百人以上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2第 1項第 2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2項） 

12、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第 1項) 

13、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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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雇主對於車輛機械，為避免於作業時發生該機械翻落或表土崩塌等情事，應就

下列事項事先進行調查：一、該作業場所之天候、地質及地形狀況等。二、

所使用車輛機械之種類及性能。三、車輛機械之行經路線。四、車輛機械之

作業方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 

 

 

 

 

 

 

 

 

 

 

 

 

 

 

 

 

 

 

 

 

 

 

 

 

 

 

 

 

 

 

 

 

 

 

 



 4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圖 1：東山黑曜金咖啡公路周邊觀光路線道路品質提升工程（區道南 99、104、
104-2、105 線）（第二標）工程範圍 

  

 

說明 

照片：災害發生路段係南 104-2 道路，屬山區產業道路，故沿途道路呈

現明顯爬坡，災害發生處(5K+100)往上之坡度為 11.44 度、往下

之坡度 7.63 度，道路寬度 3.4 公尺。災害發生前，路面已刨除

完成，準備開始瀝青鋪面，災害發生後，5K+83.2 處路旁遭撞斷

之電線桿，已先由電信業者將電線桿復原。 
 


